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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讲讲座座请请吃吃饭饭，，忽忽悠悠老老人人掏掏钱钱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本报接热线，揭非法集资骗术

本报济南3月20日讯（记者
杜洪雷 鲁南商报记者 李

丽）“只要他人在，就跑不了。
你先去报警，我给你我办公室
电话，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我
会和聊城经侦部门协调。”20日
下午，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
队长姜自忠来本报接听96706
热线，与读者就非法集资进行
交流。

下午2点，姜自忠刚坐下，
热线铃声就响起来了。电话那
头是聊城的陈女士，2012年她
在一家投资公司投资了20万
元，对方称月息1分8。“起初还
能给点利息，等到2012年9月份
就不再支付利息了。”陈女士
说，“当时，这家公司女老板称
要开铁矿和锡矿，看着非常有
钱，我们就相信。现在我和几个
朋友的钱都拿不回来。”

陈女士称，出事儿后感觉
丢人，不想向外说，而且对方很
有势力，自己也有点怕。“你放
心，我们肯定会给你保密，我们
会和聊城经侦部门协调一下，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了解情
况。”姜自忠说。

“我是淄博的，我们这边一
个村支书集资盖楼，我老伴非
要投钱，我劝不住，结果就投进
去6万块。我看齐鲁晚报，感觉
这是非法集资。”淄博的一位村
民刘先生打来电话称，对方称
年利20%，半年给一次。

据刘先生讲，当时这个村
支书组织群众听讲座，吃了一
顿饭，还去旅游。对此，姜自忠
介绍道，“这是针对老年人的非
法集资典型形式，听讲座吃饭
先把老人稳住，然后再虚构项
目让老人投钱，这个时候很多
老人就感觉抹不开面子。”

青岛的一位市民打来电话
称，他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
向青岛市一家投资公司投资
170多万，当时投资公司给出年
利20％的承诺，但是到现在也
没收到任何利息。2012年，这家
投资公司被公安部门查封，而
且涉案人员被抓，至今关押在
看守所。

“这170多万，有很多是借
朋友的，我想知道这些资金什
么时候返还。”该市民在电话中
焦急地说道。

“公安机关一定会尽力追
回犯罪人员的集资款项，关于
涉案资产的处置，要由当地相
关部门牵头对投资公司的资产
进行清算，然后才能统一进行
资产处置。我们会向青岛经侦
了解一下案子的进展。”姜自忠
说道。

近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布了几起判决生效的非法集资
典型案例，省公安厅20日来本报
接热线也介绍了一些集资骗局，
这些案例让人警惕。

1、网贷平台骗了1800多人

2013年，莱芜市公安局立案
侦查的康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中，犯罪嫌疑人康某以莱芜某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旗下的“乐网贷”
为平台，以高额回报(年利率22%-
24%)为诱饵，诱骗全国范围内的
社会公众投资，不到半年，受害人
就扩大到1800余人，涉及全国31
个省市，涉案金额1 . 2亿元。

2、向熟人借款，集资七千万

王某自2010年春开始在山东
省章丘市经营某品牌男装专卖
店，2011年5月投资经营了一家饭
店，一度亏损。

2010年春至2011年11月，王
某虚构从事服装、融资可获取高
回报，但缺乏资金等事实，以高息
为诱饵，采取向熟人借款及让熟
人介绍他人到其处投资的方式向
社会集资，先后骗取44名被害人，
借款共计7000余万元。

3、伪造房产证抵押骗钱

1995年，解某某与丈夫蘧某
某租赁、借款购买冷库，无法还
债，为此，2007年3月，解某某注
册了一家房地产投资咨询公司，
宣称可以做民间借贷，以月息2
分至6分不等，向康某等四人借
款300余万元，以归还前期欠款。

为归还欠款及高息，解又继
续编造同样理由，并伪造房产证
作抵押，以高息骗取 28 人的钱
款，至案发还有两千万元没还。

4、忽悠针灸店客户存款

2011年2月至2012年5月，张
某某以从事融资生意缺少资金为
由，利用吕某某经营针灸推拿店
接触人多的便利条件，让其帮忙
吸收资金。自2011年始，吕某某向
亲朋及到其经营的针灸推拿店理
疗推拿的村民公开宣传，将钱款
存在张某某处挣取高息。至2012
年5月，先后吸收资金95万元，并
把款项全部交给张某某，张向吕
支付更高的利息。

本报记者 马云云

临邑县张女士反映，自己
在2011年12月1日，向一投资公
司投入6万元，半年期限，公司
曾承诺月息为6％。

带她加入投资的客户告诉
张女士，这家公司的老板有工厂
和服装厂，而且自己还亲自看见
过，该老板还要建工业园，做的
衣服都是出口俄罗斯，很挣钱。

看到有人比自己更早加
入，利息又很诱人，张女士就先
期投入了6万元，而有人投了多
达上百万元。

之后，她没收到任何利息，
打听得知公司老板犯法，被判了
6个月，但公司不断向投资人保
证会还钱，不让大家再报案。出
于信任，大家就等着，直到老板

出狱后，还没有还钱，打电话也
没人接，而公司早已人去楼空。

“像你这种情况，不能再抱
任何幻想，应该立即到当地经
侦部门报案做记录。”省公安厅
经侦总队金融支队副支队长秦
国强在电话中也为张女士着
急。“好的，我下午就要去报
案。”张女士说道。

“我购买了深圳某信托公
司的信托产品后，心里一直不
踏实，这是不是非法集资。”家
住济南历城区的某市民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咨询。

电话刚挂，又有一位济南
市民打来电话称也买了该公司
的信托产品，心里很忐忑。该市
民介绍，这家公司的理财产品

需要到其办公地交付现金才能
购买，不能通过转账等其他方
式购买。

他是以10万元为单位购买
的，工作人员承诺他前24个月
的利息为12％，36个月以后的
利息为18％，收入十分可观。如
果要退订该公司售出的产品，
需要交纳30％的违约金。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金融支
队支队长刘东峰介绍，我省正
规的信托公司比较少，没有听
说过该信托公司，市民购买信
托产品最好通过正规途径，比
如从银行购买。“要对非法集资
提高警惕，不要被高利润所诱
惑，发现后要立即到当地经侦
大队报警。”刘东峰提醒。

热线花絮

来路不明的信托黏在了手里

“6万元打水漂，我下午就去报案”

20日下午，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来本报接热线，与读者就非法集资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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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集资1 . 2亿

半年骗31省市

4倍贷款利率是投资底线
“最近我朋友向我推荐了

一家投资公司，年息15 . 6%，这
个是不是有非法集资嫌疑？”

“我刚在家门口一投资担保公
司投了3万元，年利息12%会不
会是非法集资呀？”20日，多位

读者打来电话求解如何判断非
法集资。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金融支
队副支队长秦国强讲解了非法
集资的特征，除了让市民查看
投资公司是否有执照，他还给

支了一招：看回报率是否过高，
国家规定，超过基准贷款利率4

倍以上的投资行为是不受法律
保护的。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鲁南商报记者 李丽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鲁南商报记者 李丽

“这是刚刚下发的风险提
醒，这些非法集资分子竟然
盯上了‘保障房建设’和‘粮
食银行’这些时下的新政策。
他们就是用这些时髦词，来
欺骗广大群众。”20日下午，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
姜自忠拿来一份风险预警报
告。

“这是非法集资犯罪嫌疑
人常用的伎俩，先注册成立公
司，然后以国家现行的大政策
为诱饵，让群众相信他们的合

法性，从而甘愿掏出钱包里的
钱。”姜自忠称，非法集资的违
法犯罪人员通常开豪车，住豪
宅，穿名牌，在别人面前表现
出很有钱的样子，营造出有影
响力的假象，迷惑受害者，让
受害者放松警惕，进而相信甚
至是佩服他们。

据了解，一般非法集资的
骗局很难撑过一年。“犯罪嫌
疑人知道自己空手套白狼，起
初会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
方式靠非法吸收存款来维持
这个骗局的运转。”姜自忠称，
这种拆补的方式长久不下去，
犯罪分子一旦意识到骗局难

以维持，经常会将资金进行转
移，甚至通过地下钱庄汇到国
外的账户。

据姜自忠称，很多犯罪分
子会在气泡破灭前选择跑路，
有的甚至逃到了国外。“当然
也有极个别的例子，曾经有一
个犯罪嫌疑人被集资参与者
逼迫得没有办法，直接到公安
局投案自首。”姜自忠称，这些
犯罪分子并非自称的那样神
通广大，也没有什么高回报的
项目，“曾经破获的一个非法
集资案件中，嫌疑人竟然拿着
吸收的存款来购买银行的短
期理财产品”。

盯盯上上保保障障房房，，集集资资骗骗局局有有新新动动向向
民警：那些满嘴时髦词的非法集资者，骗完钱就跑路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
长姜自忠。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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